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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皇冠環球集團有限公司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727） 

 

建議發行債券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香港法例第

571章）的內幕消息規定（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本公告。 

 

 

建議發行債券 

 

董事會宣布，本公司擬向獨立第三方的認購人發行債券，債券將不會在香港公開

發售或發行給本公司的關連人士。確認出認購方後，公司將與認購方就債券進行

認購協議。 

 

於本公告日期，債券的條款及條件尚未最終確定，債券的條款和條件將由董事會

根據市場情況和認購方之利益確定。債券的指示性主要條款載於下文，惟可能會

根據市場情況作出調整。 

 

債券預期將於三個月內分批發行，本金總額最高為 200,000,000美元，期限為一

至三年，息率將按市場情況釐定。 

 

 

 

 



 

 

債券將構成本公司的直接，無條件，非後償和無抵押義務，各債券將享有同等的

優先權，並且在任何時候都至少與本公司所有其他目前和未來的直接，無條件，

非後償和無抵押義務享有同等地位。債券將不會在聯交所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

上市。 

 

 

發行債券的原因及所得款項用途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物業投資，物業發展，酒店營運及金融顧問服

務業務。 

 

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所披露，新的業務板

塊大健康業務在上半年已籌組完成，大健康業務包括對康養業務經營者提供前期

策劃、調研、成立、員工培訓，及成立後的經營管理服務，本集團已成功羅致了

在此方面擁有豐富經驗之專業團隊，並有廣泛之項目渠道資源及客戶脈絡，一切

準備就緒，下半年將可開展業務，為本集團帶來收益及盈利貢獻。另外，本集團

也積極尋找有潛質之物業項目，通過收購物業項目或與業主方合作等多種模式，

改造物業成為高端康養項目，也可能自家通過土地開發，打造以康養為目的的項

目，再結合與保險公司、金融機構之資本運作，把大健康之業務更加強勢發展。

本集團認為隨著國內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中國政府也樂意積極扶持有關行業，

大健康業務概念將會是本集團未來發展之重要目標。發行債券所得款項淨額將用

於上述收購、改造及開發潛在康養項目。 

 

董事會認為建議發行債券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由於於本公告日期尚未就建議發行的債券訂立任何具約束力的協議，因此建議發

行的債券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實現。本公司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

請審慎行事。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該等債券之發行作出進一步公告。 

 

 

 

 

 

 

 

 



定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應具有以下含義： 

 

「董事會」   指董事會 

 

「債券」 指本公司將發行的本金總額最高為 200,000,000美元的債

券 

 

「本公司」 指皇冠環球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已發行之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727） 

 

「關連人士」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

概無關連的第三方； 

 

「上市規則」  指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聯交所」   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元」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的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皇冠環球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熊敏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曰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組成，分別是熊敏女士，李永軍先生，劉

紅深先生及孟金龍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龍濤先生、任國華先生及陳放先

生。 


